
 

标段编号：  2409-440343-04-01-423722003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较场尾城中村改造工程（施工）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中庆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日期： 2025年10月17日 



资信标要求一览表（如有）

序号 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1 备注（请各投标人注意）

1.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但

可作为票决入围、票决定标

的重要参考资料，请投标人

认真填报，要求投标人将资

信指标以业绩文件的形式上

传，其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

监督。

备注：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



资信要素一览表

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企业资质

投标人企业资质相关情况。

注：1、提供企业资质证书扫描件，原件备查（若为联合体投标

的，联合体各成员均需提供）。

项目负责人资格（含

近 12 个月社保）

1、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证书原件扫

描件。

2、提供项目负责人近 12 个月（本工程截标之日前 12 个月）社

保证明扫描件（如截标之日前一个月的社保材料因社保部门原因暂时

无法取得，则可以往前顺延一个月）（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投标

人公章扫描件）。

施工企业近五年(从

本工程截标之日起

倒推)同类工程【业

绩类别: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业绩(不超

过五项)

投标人近五年（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推，以竣工验收报告上

载明的最晚时间为准），承担的同类工程施工业绩（业绩类别:市政

公用工程）情况：

注：（1）业绩证明材料须同时提供施工合同（需包含封面和完

整的协议书）、竣工验收报告；未同时提供证明材料的，不予计取；

若施工合同或竣工验收报告无法体现（业绩类别：市政公用工程），

还需提供合同发包人盖章的证明，否则不予计取；无法判定竣工验收

时间为近五年业绩的不予计取。

（2）金额以合同金额为准，合同未体现的以中标通知书金额为

准。

（3）合同名称与竣工验收报告名称不一致或合同发包人与验收

报告建设单位不一致，需提供相关资料证明，未提供证明材料不予计

取。

（4）业绩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扫描件，若扫描件不清晰或印

章不清晰的，投标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澄清，否则不予计取。

（5）业绩提供不超过五项，如提交业绩超过五项的,按顺序选

择前五项进行清标认定。

（6）本项目企业业绩类别需为（业绩类别：市政公用工程），

投标人申报业绩中定义模糊的业绩类别，招标人将依据自己的判断来

进行界定，不再向投标人进行解释说明，投标人在业绩申报时应充分

考虑对“业绩类别”定义理解偏差所带来的风险。

项目负责人近五年

(从本工程截标之日

起倒推)同类工程

【业绩类别: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业绩

项目负责人近五年【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推，以竣工验收报

告上载明的最晚时间为准】，担任项目负责人的同类工程施工业绩【业

绩类别：市政公用工程】情况：

注：（1）业绩证明材料须同时提供施工合同（需包含封面和完

整的协议书）、竣工验收报告；未同时提供证明材料的，不予计取；



(不超过五项) 若施工合同或竣工验收报告无法体现（业绩类别：市政公用工程），

还需提供合同发包人盖章的证明，否则不予计取；无法判定竣工验收

时间为近五年业绩的不予计取。

（2）施工合同或竣工验收报告需体现拟派项目负责人姓名和职

务，若施工合同或竣工验收报告无法证明此业绩作为项目负责人的业

绩，还需同时提供合同发包人出具的职务证明，否则不予计取。若合

同与竣工验收报告体现的项目负责人不一致，以竣工验收报告为准。

（3）金额以合同金额为准，合同未体现的以中标通知书金额为

准。

（4）合同名称与竣工验收报告名称不一致或合同发包人与验收

报告建设单位不一致，需提供相关资料证明，未提供证明材料不予计

取。

（5）业绩证明材料均需提供原件扫描件，若扫描件不清晰或印

章不清晰的，投标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澄清，否则不予计取。

（6）项目负责人业绩提供不超过五项，如提交业绩超过五项的,

按顺序选择前五项进行清标认定。

（7）本项目项目负责人业绩类别需为（业绩类别：市政公用工

程），投标人申报业绩中定义模糊的业绩类别，招标人将依据自己的

判断来进行界定，不再向投标人进行解释说明，投标人在业绩申报时

应充分考虑对“业绩类别”定义理解偏差所带来的风险。

投标人企业性质承

诺

投标人提供《企业性质承诺书》原件扫描件（若为联合体投标的，

联合体各成员均需提供）。

注:请按招标文件第三章格式提供。未提供企业性质承诺书的，

则在清标时将投标单位列为“未体现企业性质”。

备注（请各投标人注

意）

1.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但作为票决入围、票决定标的重要参考

资料，请投标人认真填报，要求投标人将资信要素以业绩文件的形式

上传，业绩文件应单独生成，其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

2.资信要素部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第三章 招标人对招标文

件及合同范本的补充/修改”附件一填写，无需盖章。

3.请按要求填写，无需盖章，所有附件资料必须清晰可见，否则

招标人可做无效资料处理。

4.投标人应将资信要素部分以业绩文件的形式上传，业绩文件应

单独生成，如资信标内容与业绩文件不一致的情况，以业绩文件内容

为准。若未提供业绩文件，以资信标文件内容为准。

注：请按要求填写，无需盖章，所有附件资料必须清晰可见，否则招标人可做无效资料处

理。



资信要素一览表填报模板

资信要素名称 填报模板 备注

企业资质

企业资质为：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1.提供企业资质证书扫

描件，原件备查。

企业近五年（从本

工程截标之日起

倒推）同类工程业

绩（业绩类别：市

政公用工程）（不

超过五项）

1、项目名称：六纵线(机东南至六横线段)道

路工程(六标段 K7+840-K9+240)工程，合同

额：24951.55 万元，竣工时间：2025 年 2 月

26 日。

2.项目名称：协同创新区一期路网一标段及

五横线 (K0+506.274~K1+262.069 段 )工程

EPC，合同额：20016.00 万元(工程费用

20000.00 万元)，竣工时间：2023 年 11 月 13

日。

3.项目名称：华中路东延伸段(港口路-怀湖

河)、港口路(新河路-华中路)、怀湖河西侧

支路(皖江大道-沿江东路)施工，合同额：

15097.36 万元，竣工时间：2024 年 11 月 12

日。

4.项目名称：南京南站南广场地下行人过街

通道建设工程，合同额：13256.24 万元，竣

工时间：2025 年 3 月 20 日。

5.项目名称：江北区武江路三期道路工程，

合同额：11924.98 万元，竣工时间：2023 年

4 月 14 日。

1.证明资料要求：投标人

需对业绩文件中的工程

名称、合同签订主体单

位及日期、合同金额、

项目负责人姓名、竣工

验收时间、验收结论进

行标记。



项目负责人资格

（含近 12 个月社

保）

项目负责人：梁凯华（姓名）

项目负责人资格：一级注册建造师（市政公

用工程专业）

1.提供项目负责人的注

册建造师（市政公用工

程）证书原件扫描件；

2.提供项目负责人近 12

个月（招标公告截标之

日前 12 个月）社保证明

扫描件（如招标公告截

标之日前一个月的社保

材料因社保部门原因暂

时无法取得，则可以往

前顺延一个月）（原件

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投

标人公章扫描件）。

项目负责人近五

年（从本工程截标

之日起倒推）同类

工程业绩（业绩类

别：市政公用工

程）（不超过五项）

1、项目名称：华中路东延伸段(港口路-怀湖

河)、港口路(新河路华中路)、怀湖河西侧支

路(皖江大道-沿江东路)施工工程（工程名

称），合同额：15097.36 万元，竣工时间：

2024 年 11 月 12 日。

1.证明资料要求：投标人

需对业绩文件中的工程

名称、合同签订主体单

位及日期、合同金额、

项目负责人姓名、竣工

验收时间、验收结论进

行标记。

投标人企业性质

承诺
/

根据招标文件第三章招

标人对招标文件及合同

范本的补充/修改中格

式提供。



1、企业资质

企业资质证书扫描件



2、企业近五年（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推）同类工程业绩（业绩类别：市政

公用工程）（不超过五项）

企 业 近 五 年

(从本工程截

标 之 日 起 倒

推)同类工程

（业绩类别:

市 政 道 路 工

程）施工业绩

(不超过五项)

1、项目名称：六纵线(机东南至六横线

段)道路工程(六标段 K7+840-K9+240)

工程，合同额：24951.55 万元，竣工

时间：2025 年 2 月 26 日。

2.项目名称：协同创新区一期路网一标

段及五横线(K0+506.274~K1+262.069

段)工程 EPC，合同额：20016.00 万元

(工程费用 20000.00 万元)，竣工时间：

2023 年 11 月 13 日。

3.项目名称：华中路东延伸段(港口路-

怀湖河)、港口路(新河路-华中路)、怀

湖河西侧支路(皖江大道-沿江东路)施

工，合同额：15097.36 万元，竣工时

间：2024 年 11 月 12 日。

4.项目名称：南京南站南广场地下行人

过街通道建设工程，合同额：13256.24

万元，竣工时间：2025 年 3 月 20 日。

5.项目名称：江北区武江路三期道路工

程，合同额：11924.98 万元，竣工时

间：2023 年 4 月 14 日。

1.证明资料要求：投标人需对业绩

文件中的工程名称、合同签订主

体单位及日期、合同金额、项目

负责人姓名、竣工验收时间、验

收结论进行标记。



业绩 1、六纵线（机东南至六横线段）道路工程（六标段 K7+840-K9+240）

中标通知书



施工合同







项目经理变更





项目名称变更情况说明





竣工验收报告















业绩 2、协同创新区一期路网一标段及五横线（K0+506.274～K1+262.069
段）工程 EPC

中标通知书



施工合同









竣工验收报告















投标人在该项目中业绩所占比例的情况说明：

中庆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该业绩投标工作及后续工程 EPC 合同的全面履行及

相关工作，其中工程费：20000 万元



业绩 3、华中路东延伸段（港口路-怀湖河)、港口路（新河路华中路）、怀湖

河西侧支路（皖江大道-沿江东路）施工

中标通知书



施工合同











项目经理变更备案表





竣工验收报告





































业绩 4、南京南站南广场地下行人过街通道建设工程施工

中标通知书



施工合同











项目经理变更证明







竣工验收报告



业绩 5、江北区武江路三期道路工程

中标通知书



施工合同







竣工验收报告















2、项目负责人资格（含近 12个月社保）

项目负责人资格

（含近 12 个月社

保）

项目负责人：梁凯华（姓名）

项目负责人资格：一级注册建造师（市政公

用工程专业）

1.提供项目负责人的注

册建造师（市政公用工

程）证书原件扫描件；

2.提供项目负责人近 12

个月（招标公告截标之

日前 12 个月）社保证明

扫描件（如招标公告截

标之日前一个月的社保

材料因社保部门原因暂

时无法取得，则可以往

前顺延一个月）（原件

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投

标人公章扫描件）。



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证书原件扫描件

项目负责人一级建造师证书



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项目负责人职称证



项目负责人毕业证



项目负责人身份证



项目负责人近 12个月（本工程截标之日前 12个月）社保证明扫描件







4、项目负责人近五年(从本工程截标之日起倒推)同类工程【业绩类别:市政道

路工程】施工业绩(不超过五项)

项目负责人近

五年（从本工

程截标之日起

倒推）同类工

程业绩（业绩

类别：市政公

用工程）（不

超过五项）

1、项目名称：华中路东延伸段(港口路

-怀湖河)、港口路(新河路华中路)、怀

湖河西侧支路(皖江大道-沿江东路)施

工工程（工程名称），合同额：15097.36

万元，竣工时间：2024 年 11 月 12 日。

1.证明资料要求：投标人需对业绩

文件中的工程名称、合同签订主

体单位及日期、合同金额、项目

负责人姓名、竣工验收时间、验

收结论进行标记。



中标通知书



施工合同











项目经理变更备案表





竣工验收报告





































5、投标人企业性质承诺


	封面
	备注（请各投标人注意）

